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间接控股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红筹公司”）

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股东周年大会（以下简称“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按照有关“渗

透投票”的规定，对本公司通过中国联通（BVI）有限公司参加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投票表

决的事项进行了表决，包括：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及公司实际，结合香港上市公司惯例，

由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决定下列事项：

1.联通红筹公司2024年末期利润分配的事项。

2.重选董事及授权董事会厘定董事酬金事项。

3.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期间内，按一切适用法律购买联通红筹公司不超过该议案通过当日

已发行股份总数（不包括库存股份，如有）10%之股份。

“有关期间”指该议案通过之时起至下列情况较早发生者为止的期间：（1）联通红筹公司

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2）联通红筹公司章程细则或香港公司条例规定联通红筹公司须

举行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的指定期限届满时；及（3）联通红筹公司的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普

通决议案撤销或修订该议案所授予董事会的权力。

4.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期间内行使下列一切权力：配发、发行及处理联通红筹公司的额外

股份，以及作出或授予可能要求行使该等权力的售股建议、协议和认股权；董事会据此配发、

发行及处理的股份总数不超过下列二者之和：（1）在该议案通过当日联通红筹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不包括库存股份，如有）20%和（2）联通红筹公司于该议案通过后所回购的联通红筹

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该议案通过当日联通红筹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不包括库存股份，如

有）10%之股份）。

“有关期间”指该议案通过之时起至下列情况较早发生者为止的期间：（1）联通红筹公司

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2）联通红筹公司章程细则或香港公司条例规定联通红筹公司须

举行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的指定期限届满时；及（3）联通红筹公司的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普

通决议案撤销或修订该议案所授予董事会的权力。

上述事项在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上均已经获得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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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唐山冀东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

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公告，并于2025年5月15日在公司内部对

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至2025年5月

24日，公示期不少于10天。在公示期内，凡对公示的激励对象或对其信息有异议者，可通过

指定的公司邮箱进行反映。

截至2025年5月24日公示期满，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

2.关于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

担任的职务及其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

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以下情形：

（1）经济责任审计等结果表明未有效履职或者严重失职、渎职的；

（2）激励对象所属企业党建考核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

（3）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的；

（4）在任职期间，有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公司商业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公

司利益、声誉和对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并受到处分的；

（5）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职责，给公司造成较大资产损失以及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

（6）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7）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8）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9）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10）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公司股权激励的；

（11）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时在任的公司（含控股子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业务人员。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管理办

法》《激励计划（草案）》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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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0
2,026,631,715

67.74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志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董事会秘书马泽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二○二四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15,820,815
比例（%）

99.4665

反对

票数

10,555,574
比例（%）

0.5208

弃权

票数

255,326
比例（%）

0.0127
2议案名称：二○二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4,138,922
比例（%）

99.8769

反对

票数

2,138,927
比例（%）

0.1055

弃权

票数

353,866
比例（%）

0.0176
3议案名称：二○二四年度独立董事武惠忠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863,322
比例（%）

99.8633

反对

票数

2,286,427
比例（%）

0.1128

弃权

票数

481,966
比例（%）

0.0239
4议案名称：二○二四年度独立董事杨瑞平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964,622
比例（%）

99.8683

反对

票数

2,186,027
比例（%）

0.1078

弃权

票数

481,066
比例（%）

0.0239
5议案名称：二○二四年度独立董事刘渊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869,322
比例（%）

99.8636

反对

票数

2,272,527
比例（%）

0.1121

弃权

票数

489,866
比例（%）

0.0243
6议案名称：二○二四年度独立董事张志敏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869,622
比例（%）

99.8637

反对

票数

2,283,027
比例（%）

0.1126

弃权

票数

479,066
比例（%）

0.0237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二○二四年度报告及摘要》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996,532
比例（%）

99.8699

反对

票数

2,147,027
比例（%）

0.1059

弃权

票数

488,156
比例（%）

0.0242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二○二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4,040,532
比例（%）

99.8721

反对

票数

2,114,927
比例（%）

0.1043

弃权

票数

476,256
比例（%）

0.0236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130,509
比例（%）

87.1397

反对

票数

18,469,144
比例（%）

12.5606

弃权

票数

440,550
比例（%）

0.299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二四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897,093
比例（%）

99.8650

反对

票数

2,288,422
比例（%）

0.1129

弃权

票数

446,200
比例（%）

0.0221
11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00,574,009
比例（%）

98.7142

反对

票数

25,555,996
比例（%）

1.2610

弃权

票数

501,710
比例（%）

0.0248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山西潞安集团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21,029,897 82.3107 25,496,056 17.3395 514,250 0.3498
13.00议案名称：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公司债券发行条件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792,001
比例（%）

99.8598

反对

票数

2,309,374
比例（%）

0.1139

弃权

票数

530,340
比例（%）

0.0263
13.02议案名称：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795,001
比例（%）

99.8600

反对

票数

2,321,374
比例（%）

0.1145

弃权

票数

515,340
比例（%）

0.0255
13.03议案名称：本次公司债券授权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778,701
比例（%）

99.8592

反对

票数

2,321,374
比例（%）

0.1145

弃权

票数

531,640
比例（%）

0.0263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788,501
比例（%）

99.8597

反对

票数

2,326,274
比例（%）

0.1147

弃权

票数

516,940
比例（%）

0.0256
15议案名称：关于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504,319
比例（%）

86.7139

反对

票数

19,007,644
比例（%）

12.9268

弃权

票数

528,240
比例（%）

0.3593
1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二○二五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15,613,796
比例（%）

99.4563

反对

票数

10,461,463
比例（%）

0.5161

弃权

票数

556,456
比例（%）

0.0276
1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986,032
比例（%）

99.8694

反对

票数

2,101,527
比例（%）

0.1036

弃权

票数

544,156
比例（%）

0.0270
1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二○二四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15,788,425
比例（%）

99.4649

反对

票数

10,293,734
比例（%）

0.5079

弃权

票数

549,556
比例（%）

0.027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9

10
11

12

13.01
13.02
13.03
14

15

16
17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公司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和预计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二○二四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为山西潞安集团潞
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债券发行条件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

本次公司债券授权事宜

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
中期票据的议案

关于潞安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为我公司提供金融
服务的议案

关于续聘二○二五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8,130,509

185,970,581
162,647,497

121,029,897

185,865,489
185,868,489
185,852,189
185,861,989

127,504,319

177,687,284
186,059,520

比例（%）

87.1397

98.5508
86.1913

82.3107

98.4951
98.4967
98.4881
98.4933

86.7139

94.1613
98.5979

反对

票数

18,469,144

2,288,422
25,555,996

25,496,056

2,309,374
2,321,374
2,321,374
2,326,274

19,007,644

10,461,463
2,101,527

比例（%）

12.5606

1.2126
13.5428

17.3395

1.2237
1.2301
1.2301
1.2327

12.9268

5.5438
1.1136

弃权

票数

440,550

446,200
501,710

514,250

530,340
515,340
531,640
516,940

528,240

556,456
544,156

比例（%）

0.2997

0.2366
0.2659

0.3498

0.2812
0.2732
0.2818
0.2740

0.3593

0.2949
0.28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第9、12、15项议案，属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

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等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1/2以上通过；

3.第9、10、11、12、13、14、15、16、17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且中小投资

者统计已剔除董监高。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律师：弓建峰、鲁悦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699 证券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2025-026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最近一期披露的《2025年一季度报告》中显

示，2025年3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单建明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鲍凤娇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8,378,592股，持股比例为52.62%。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规定，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5月28日期间，因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公司总股本由433,983,986股变动至433,984,068股；因美欣达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1,928,700股，公司

控股股东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单建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鲍凤娇女士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230,307,292股，持股比例为53.07%，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不

涉及实际控制人单建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鲍凤娇女士持股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况。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3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

单建明

鲍凤娇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旺能环境

上升√ 下降□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湖州市天字圩路288号

单建明

浙江省湖州市仁皇山街道

鲍凤娇

浙江省湖州市仁皇山街道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5月28日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同时为了提振投资者信心。公司控股股东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拟增持公司
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本次增持计
划的实施期限自增持计划公告日起6个月内，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

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5月 28日，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1,928,700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4%。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增持/减持股数

1,928,700股

0
0

1,928,700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可转债转股）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2034
有√ 无□

增持/减持比例

增持0.44%
不变

不变

增持0.44%

股份性质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单建明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鲍凤娇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
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3,755,266
143,755,266

0
74,472,826
74,472,826

0
10,150,500
10,150,500

0
228,378,592
228,378,592

0

是√ 否□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暨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2025-08），公司控股股东美欣达集
团有限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本次增持计
划的实施期限自增持计划公告日起6个月内，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

目前，本次增持计划尚在实施中。本次增持情况与披露的增持计划一
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增持计划的情形。

是□ 否√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是√ 否□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
易、敏感期交易及短线交易等行为；承诺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
计划。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单建明先生和鲍凤娇女士承诺
在增持期间、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33.12%
33.12%

0
17.16%
17.16%

0
2.34%
2.34%

0
52.62%
52.62%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5,683,966
145,683,966

0
74,472,826
74,472,826

0
10,150,500
10,150,500

0
230,307,292
230,307,292

0

占总股本比例

33.57%
33.57%

0
17.16%
17.16%

0
2.34%
2.34%

0
53.07%
53.07%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公司

将持续关注股东的权益变动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5-46

债券代码：128141 债券简称：旺能转债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终审。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3、涉案金额：二审判决公司向刘亚妹、雷琼、王谦、丁智扬、赵国印等104名投资者赔偿损

失7558425.99元；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138096.51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判决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公司已按

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

的《民事判决书》【(2024)粤民终 2676-2682、2808-2838、3010、5412-5467号】等相关法律文

书。根据《民事判决书》显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涉及刘亚妹、雷琼、王谦、丁智扬、赵国印

等104名投资者的诉讼索赔案件做出二审判决。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关于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3日、2023年5月27
日、2023年11月15日、2024年4月19日、2024年5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9、2023-080、2023-104、2024-026、2024-050）以

及公司于 2023年 7月 6日、2023年 12月 27日、2024年 2月 6日、2024年 6月 19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7、2023-114、
2024-015、2024-075）。

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1、（2024）粤民终2676-2682、2819、2820、2825-2829、2835、2837、3010、5412-5467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系列案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8677.73元，深圳市同

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本院不作收退。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2025）粤民终2808-2818、2821-2824、2830-2834、2836、2838号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三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 03 民初 5134、6145-6154、2680-2683、

5253、5261-5262、5266、5409、5950、5958号第一、二、三、六、八、九、十、十一项及一审案件受

理费的负担部分；

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 03 民初 5134、6145-6154、2680-2683、
5253、5261-5262、5266、5409、5950、595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被告贺磊对上述第一项被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20%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 03 民初 5134、6145-6154、2680-2683、
5253、5261-5262、5266、5409、5950、5958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被告吴远亮对上述第一项被

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15%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变更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 03 民初 5134、6145-6154、2680-2683、
5253、5261-5262、5266、5409、5950、5958号民事判决第七项为：被告潘玲曼对上述第一项被

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5%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系列案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9418.78元，深圳市同

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本院不作收退。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

项。

四、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判决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公司已按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发

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5-062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5-050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招鑫（厦门）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之控股子公司招鑫（厦门）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鑫（厦门）”）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厦门分行”）申请追加授信额度3亿元，贷款期限为

3年；本公司拟按100%的股权比例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3亿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2024年6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67亿元的担保额

度，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亿元，担

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

止。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356.62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

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293.71亿元。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

额度范围内，无需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招鑫（厦门）成立于 2023年 5月 17日，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云顶北路 16号 308单元

A1201；法定代表人：严涛；注册资本：209,500万元；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经营范围：房

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招鑫（厦门）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01,660万元，负债总额607,
823万元，净资产 193,837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3,357万元；截至 2025年 4
月30日，资产总额852,301万元，负债总额658,410万元，净资产193,891万元；2025年1-4月，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3万元。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按100%的股权比例为招鑫（厦门）向光大银行厦门分行申请的3亿元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全部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意见

招鑫（厦门）因项目开发建设需要，通过贷款补充资金，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招鑫（厦

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按照股权比例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风险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

揭担保）为389.57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5.09%；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3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7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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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南宁招商众鑫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拟按51%的股权比例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南宁招商众鑫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宁招商众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南宁分行”）

的2,1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贷款期限为7个月，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71万

元，保证期间为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2024年6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67亿元的担保额

度，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亿元，担

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

止。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356.51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

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293.60亿元。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

额度范围内，无需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南宁招商众鑫成立于2018年3月5日，注册地址：南宁市武鸣区标营社区起凤路3号兴武

大厦1幢13层；法定代表人：朱能伟；注册资本：5,000万元；本公司间接持有其51%股权，广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40%股权，广西富鸣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持有

其9%股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南宁招商众鑫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9,096万元，负债总额38,
771万元，净资产-9,675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5,382万元，净利润-6,573万元；截至2025年4
月30日，资产总额27,060万元，负债总额37,737万元，净资产-10,677万元；2025年1-4月，营

业收入 2,247万元，净利润-1,002万元。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按51%的股权比例为南宁招商众鑫向浦发银行南宁分行申请的2,100万元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71万元，保证期间为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至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公司意见

南宁招商众鑫因项目开发建设需要，通过贷款缓解资金压力，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

南宁招商众鑫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按照股权比例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风险可控，另两方

股东广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富鸣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亦将按其股权比例为

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

揭担保）为389.57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5.09%；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3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7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